
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

處原則
114.9.22 

一、赴港溴前未完成通報作業（含至人事差勤系
備註

統登錄）

違失態樣
建蟻最低

依據
依「行政晓及所屬

懲虞額度 各機關公務人員

第 1 次違規 各機關自訂之獎懲 因公赴香港澳門

赴港澳
申諴 l 次

標準表 通報作業要點」及

「行政「完及所屬
第 2 次違規

申諴 2 次
各機闢自訂之獎懲 各機關（構）人員

赴港澳 標準表 赴香港或澳門注

第 3 次（含
意事項」規定，赴

各機關自訂之獎懲 港澳行前、會見或
以上）違規 記過 l 次

標準表 聯繫特定身分人
赴港澳

員或在港澳期間
二、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或在港澳期間遭 遭遇違常情事，均
遇違當情事未依規定完成通赧

應辦理通報作業 。

違失態樣
建蟻最低

依據
懲虞額度

第 l 次違規
記過 l 次

各機關自訂之獎懲

赴港澳 標準表

第 2 次違規
記過 2 次

各機關自訂之獎懲

赴港澳 標準表

第 3 次（含 公務人員考續法（以

以上）違規 記 l 大過 下簡稱考續法）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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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一、本原則適用於行政浣及所屬中央各機關（構）學校（以下簡稱機

關）適用考續法之人員 。

二、本原則所稱「違規赴港澳」，係指下列行為，每一行為態樣均個

別論處：

第 1 頁 ，共2 頁




